
江工信工业互联网函〔2026〕16 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补充申报省级中小

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项目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高标准完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，进一步发

挥财政资金的效能、增加中小企业的获得感，根据《广东省工业

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2026 年加强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

转型城市试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工业互联网函〔2026〕18

号，附件 1）精神，现就补充申报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

点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实施日期

在 2023 年 10 月 11 日—2025 年 9月 6日之间启动、实施并完

成的项目。

二、项目实施内容

广东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行业范围内的中小企业自主

选择与牵引单位、集成服务企业、软硬件企业等一方或多方签订

数字化改造的项目均在补充申报范围内。合同需明确各方责任、

改造措施、实施期限、实现目标、产品和服务清单、价格明细等

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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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奖补范围

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的核定投入费用（省级城市试点专

项资金奖补范围）包括与数字化改造相关的软件和云服务支出，

网关、路由、传感器、大模型一体机、工业控制系统、防火墙等

必要的数据采集传输处理、工业控制、信息安全设备支出，不包

括实施费、定制费、培训费、维保费等相关支出，不含税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补充申报试点项目所使用的数字化产品不在现有清单

内的，须于 2026 年 3 月 23 日前参照《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

于征集第六批江门市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产

品的通知》（江工信工业互联网函〔2025〕45 号，附件 2）要求完

成申报。

（二）补充申报试点项目未通过项目征集审核的，须于 2026

年 4 月 3 日前通过“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项目管

理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s://jmdtcpp.com/）完成申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于 4月 10日前完成申报材料的线上审核和

推荐工作，无需提交线下推荐函。

（三）补充申报试点项目的入库申报材料须于 2026 年 4 月 17

日之前通过“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项目管理系统”

完成提交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于 4 月 24 日前

完成申报材料的审核并提交推荐函。

此前发布的《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征集江门市中小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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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改造项目的通知》（江工信工业互

联网〔2024〕11 号）、《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江门市中

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项目入库申报的通知》（江工信工业

互联网函〔2025〕6 号）等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实

施过程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反馈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2026 年

加强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管理工作的

通知（粤工信工业互联网函〔2026〕18 号）

2.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征集第六批江门市省级

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产品的通知（江

工信工业互联网函〔2025〕45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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